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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中国理论经济学核心假定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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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假定。新古典派给出了经济人的原型及其理论范式。源自列宁模式的斯大林社会主义

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是国家人、政府人。这也是原型。经济人原型的标准内涵是100%竞争、100%理性、100%自利、100%自我约束、

100%外在约束。国家人、政府人原型的标准内涵是100%垄断、100%理性、100%无私、100%自我约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。两个原型

基本不同。尽管经济人原型有很好解释力，但也遭遇到某些质疑，国家人、政府人原型及其理论范式缺乏解释力而被批判。学者

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。所以，都应按照实际修正而给出真型。经济人的真型是非100%竞争、非100%理性、非100%

自利、非100%自我约束、非100%无外在约束。国家人、政府人的真型是非100%垄断、非100%理性、非100%无私、非100%自我约

束、非100%无外在约束。真型似乎相同。其实还是很不相同。国家人、政府人的真型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核心假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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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教育部基地项目：《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型研究》的一个成果。 

 

 

    理论经济学总有个核心假定。现代经济学（在中国称西方经济学）的核心假定是经济人。田国强认为，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

析框架是：1.界定经济环境。2.设定行为假设。3.给出制度安排。4.选择均衡结果。5.进行评估比较[1] 。经济人就是这个分析

框架的核心。现代经经济学源自新古典经济学，其框架是：1.100%竞争即完全竞争。是为经济人的社会经济环境。2.100%自利即

完全自利。是为经济人的行为假设。3.100%理性。也为经济人的行为假设。4.100%自我约束即完全自我约束。这既为经济人的行

为假设，又包含制度安排。因为100%自我约束来自私有制：经济人配置的是自己的资源，资源稀缺性藉助私有制（产权）而内生

为经济人的自我约束。5.100%外在约束即完全外在约束。这是制度安排又是均衡选择。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主体。市场的供给与需

求关系是：供给必须满足需求即供给=需求，满足需求的供给的成本（价格）由于竞争而趋于最低化（最小化）。否则，供给者

就会被淘汰（优胜劣汰）。因此，产权（私有制）与市场均衡的100%外在约束强制经济人100%自我约束而不能损人利已。市场经

济是供给与需求均衡即个别均衡与总体均衡，这是新古典学者选择的均衡，即瓦尔拉斯均衡。这个均衡被认为最有效率，所谓帕

累托最优。因此，新古典学者给出的经济人涉及：1.100%竞争。2.100%自利。3.100%理性。4.100%自我约束。5.100%外在约束。

[2] 这可以说是经济人的标准原型。 

中国理论经济学来自苏联。这就是斯大林指导编写的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[3]  。该书解释的社会主义源自列宁。[4]列宁

与新古典学者处于同时代。但是，列宁给出的是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。这个模式的核心不是经济人而是国

家。国家100%垄断。“全体公民成了一个全民的、国家的‘辛迪加’的职员和工人”。[5] 这是一。国家100%无私。马克思设想

的社会主义是人人平等的，没有国家的。[6]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国家，所以，“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，来保

卫劳动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。”如果不是100%无私，国家怎么能保卫公有制、保卫平等？这是二。列宁称，“社会主义一定会

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”，“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。”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经济人100%理

性，但也阻碍发展了。社会主义经济主体国家如果不是100%理性，怎能保证“蓬勃发展”？这是三。国家100%自我约束。否则，

必难100%理性，也难100%无私。这是四。国家100%无外在约束。作为完全垄断者，在其管辖范围内显然不存在什么外在约束。这

是五。国家作为完全垄断者，完全垄断供给，又垄断需求。国家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。其效率也是高的。因此，列宁的社会主



义模式的核心即国家实际被假定为：1.100%垄断。2.100%无私。3.100%理性。4.100%自我约束。5，100%无外在约束。这可以说

是国家的标准原型。[7]  

国家是个组织。国家职能总由人执行。也总由极少数人乃至一、两个人给出总体决策。这些总体（也是最高）决策者可以称

为“国家人”。由此，国家人也是假定为：1.100%垄断。2.100%无私。3.100%理性。4.100%自我约束。5.100%无外在约束。这是

国家人的标准原型。 

国家与政府相联，列宁论述的国家甚至就是政府。完全国家垄断=完全政府垄断[8] 。当然，国家的代表是中央政府。所以，

中央政府也是100%垄断、100%无私、100%理性、100%自我约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。这是中央政府的标准原型。 

中央政府也由人组成，其最高决策者其实也是国家最高决策者。他们同样是100%垄断、100%理性、100%无私、100%自我约

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。国家决策者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决策者，国家人与中央政府人基本同一。因此，列宁模式的核心归根结蒂就

是国家人。[9]  

列宁的模式只是个框架。斯大林指导的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则把这个框架转型为理论经济学，其核心就是“国家”。首

先，国家100%垄断所有资源即国有制，认为“国家所有制是高级的最发达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”，体现“最成熟、最彻底的”

社会主义生产关系，“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”。当时苏联还存在集体农庄等集体所有制，但是，集体所有

制依附于国有制。有的经济学者建议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应当归集体农庄，遭到斯大林反对。[10] 国家100%理性：实行高度集中计

划，是为有计划发展规律。国家100%无私：国家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。而国家100%理性地计

划，能够不断提高生产。这就是斯大林认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：“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

善的办法，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。”[11] 国家100%无私，实行按劳分配，是为按劳分配

规律。斯大林也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。国家100%无私，国家强=社会强=人民强，要国家强，就要发展重工业，斯大林说，这是

“高级赢利。”[12] 是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或优先发展重工业规律。如此等等。总之，“国家”无所不能，因而100%无外在约

束，当然也100%自我约束。以致有些经济学者认为，“由于历史赋予了苏维埃国家以特殊作用，苏维埃国家、它的领导人能废除

现存的规律，能‘制定’新的规律，‘创造’新的规律。”斯大林批评了这种观点[13] 。但是，从斯大林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斯

大林对这种批评看，很难说服人。如“有人认为，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（按比例）发展规律的必然性，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消灭

现存的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经济规律。”斯大林批评为“这是完全不对的”。他论证：“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”是“在生产

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。”然而，生产资料公有化又来自“国家”对资本的没收和对农民的集体化。恰好正是“国家”、

“苏维埃政权”创造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引出有计划（按比例）发展规律。而“国家”之所以创造出生产资料公有化，又来自国家

准确把握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。[14] 正是诸如此类的循环论证构建了斯大林理论经济学。总之，斯大林范式的核心假定就

是“国家”，也就是“国家人”的100%垄断、100%理性、100%无私、100%自我约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。斯大林时期盛行的“个人

迷信”正是最好的佐证。[15]  

由此看来，存在“西方”经济学与“东方”经济学两个范式，也存在“经济人”与“ 国家人”两个核心假定，为便于分

析，列出下表： 

 

表1 经济人与国家人的原型比较表 

 

说明： 

标准之一：经济人与国家人完全不同。 

标准之二：经济人与国家人相同。但这仅是共性。实则又有不同：经济人理性限于“经济”，国家人理性涵盖政治、经济、

道德等等各个社会领域。 

标准之三：经济人与国家人完全不同。 

标准之四：经济人与国家人相同。但这又仅是共性。实则也有不同：经济人的自我约束来自产权或私有制。经济人配置的是

他自己的资源，因此约束他追求“最小、最大”。是为“经济”约束。国家人配置的是国家的或社会的资源，因而不形成对国家

人的约束。国家人的100%自我约束来自职业革命家的100%的自觉性。 

标准之五：经济人与国家人完全不同。经济人的100%自我约束不仅来自产权、私有制的内在经济约束。更来自100%外在约束

（市场均衡约束）。反之，国家人100%无外在约束更说明其100%自我约束只能来自职业革命家的100%的自觉性。看来正是国家、

国家人、政府、政府人这类核心假定的不同于经济人，决定了斯大林范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，决定两者不能互相替代。 

中国本无自己的理论经济学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毛泽东倡导向苏联共产党学习[16] ：学习苏联模式，学习搬用了斯大林的更

是列宁的完全国家垄断经济模式，学习苏联理论，学习搬用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。当然，毛泽东也是创新者。学习搬用苏联模

经济模式 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式 列宁完全国家垄断模式 

理论经济学范式 西方经济学 斯大林经济学 

核心假定 经济人 国家人 

原型标准之一 100%竞争 100%垄断 

原型标准之二 100%理性 100%理性 

原型标准之三 100%自利 100%无私 

原型标准之四 100%自我约束 100%自我约束 

原型标准之五 100%外在约束 100%无外在约束 



式以后，就发现这个模式存在弊端，[17] 进而推出“行政性分权”改革。由此，列宁（斯大林）的完全国家垄断模式在中国演变

为完全政府垄断模式，也就是国家100%垄断演变为政府（包括各级、各部门的政府系统）100%垄断、但不像斯大林那样高度集权

于中央政府（代表国家），而是分权于各级、各部门政府的经济模式。[18] 包括各部门各级政府的整个政府系统替代国家或替代

中央政府，成了毛泽东行政性分权的经济模式的核心。不仅“国家”或“中央政府”100%垄断、100%理性、100%无私、100%自我

约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，而且各级、各部门政府100%垄断、100%理性、100%无私、100%自我约束、100%无外在约束。否则，很难

称之为社会主义。应当看到，“行政性分权改革”并未突破斯大林模式，只是从完全国家垄断演化为完全政府（系统）垄断，国

家与政府系统并无实质性不同。所以，毛泽东时期的理论经济学也未有突破，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是这个时期在中国流行的

唯一理论经济学。而“四人邦”的经济学不过是斯大林理论的极端化。西方经济学则被看作资产阶级经济学，仅供理论工作者内

部批判用。当然，斯大林经济学的核心假定也基本不变，也还是“国家”、“国家人”。考虑到“行政性分权”，不妨添加“政

府”、“政府人”（主要指各级政府决策者）。但是，行政性分权的资源所有权、资源配置权、经济决策者主要还是国家或中央

政府，还是国家人（国家、中央政府的决策者），各级政府、政府人还是听命于国家、国家人。政府人原型内涵等同于国家人。

所以，只要在表1所列的核心假定国家人后面添加政府人就可以了。 

如果说毛泽东的行政性分权改革并未突破斯大林（列宁）模式，因而未突破斯大林经济学范式，那么，毛泽东后的改革（主

要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）则突破了列宁模式：经济主体多元化了，国家及其企业不再是惟一经济主体，各级政府都成了经济主

体。更重要的是所有的非政府人或“经济人”都成了经济主体。现实的深刻变动决定了理论的变动：斯大林经济学范式的主流地

位从动摇以致遭到批判。[19] 本来只供内部批判用的西方经济学流行了。经济学界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。[20] 尽

管如此，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依然存在，如专业理论课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范式还是斯大林的。看来要有中国的理论经济学，首要

的是重新审视“核心假定”。 

 

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真型 

 

真型指真实的型式，即真实的核心假定。也就是合乎实际的核心假定。看起来核心假定是“任意的”。其实说到底都源自实

际。经济人假定基本合乎实际，因此，杨春学认为有90%的解释力。但也有些不合乎实际。[21]  如并不100%竞争[22] ，也不

100%理性而为有限理性[23] 。也不100%自利，与此相应也不100%自我约束与100%外在约束。 

说到斯大林经济学的核心：国家，在中国还是经济主体，并且处于主导地位。但从中国实际看，“国家”的原型有重大变

动。其一，国家不是100%垄断，因为非政府人都成了经济主体。其二，不是100%理性：国家不再发出种种所有人必须照办的指

令、计划、指标。各级政府和其他经济主体也不再认定其指令、计划、指标100%合乎实际而100%照搬。其三，不是100%无私，国

家有自己的利益。[24] 其四，不100%自我约束。其五，还是100%无外在约束（在其管辖范围内）。这是“国家”的真型。 

与国家的真型相关联的是国家人的真型。其一，国家人不是100%垄断，因为各级政府人与所有非政府人都成了经济主体。国

家人不同于国家。国家在其所管辖范围只是“1”，只是垄断者，不存在竞争者。反之，作为国家决策者的国家人不是“1”而是

“多”，他们共同垄断国家所垄断的资源及其配置权，所以他们之间也存在围绕所垄断的资源及其配置权的竞争。国家人还有任

期，任期内代表国家、为国家决策者，过任期而不连任就不再为国家决策者。因此，国家人之间还存在届别竞争。其二，国家人

不是100%理性。国家之所以不能界定为100%理性，是在于国家决策者即国家人不能界定为100%理性。不存在对全局，又对过去、

现在与将来的全知全觉者，中国的实际证明，国家人即使是最高决策者（如毛泽东）也会犯错误，也会给出不完全合乎实际甚至

100%不合乎实际的决策。其三，国家人不是100%无私，不是“大公无私”者。国家人作为个人有自己的利益，也会自利而非100%

无私。在中国，国家人倡导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，但是，国家人所决策的分配制度明显向自己倾斜：不仅工资按级别高低，

而且公共配给的房、车、保健、医疗、膳食、护卫等等也按级别高低，等等。[25] “国家人”又代表“国家”的“利益”。所

以，国家人既不是100%无私，也不是100%自利。如果说“国家”只有自己的利益，那么，国家人代表国家利益又谋求自己利益，

为公私两利者。其四，国家人不是100%自我约束。其五，国家人依然是垄断者，尽管不是100%垄断，所以，在国家所管辖范围

内，国家人无100%外在约束。然而，国家人之间的竞争也属某种外在约束。 

国家的真型决定政府的真型也是：其一，不是100%垄断。政府与国家不同。国家在所管辖范围内属“1”，但政府是一个系

统，属“多”。这个系统包括中央政府与各个部门，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与各个部门。中央政府与中央各个部门政府之间、中央政

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等等都存在竞争：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竞争。各级政府都存在届别竞争。[26] 然而，

政府还是垄断者。因此，属政府垄断竞争。其二，不是100%理性。其三，不是100%无私。政府是国家的行政机构，代表“国家”

的利益。但政府又有自己的利益。各个部门、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利益。其四，不是100%自我约束。其五。由于政府竞争是某种

外在约束，所以也不再100%无外在约束。 

与政府的真型相关联的是政府人的真型。其一，政府人不是100%垄断。政府人之间存在竞争：同级政府人之间与不同级别政

府人之间都存在竞争；不同届的政府人之间也存在竞争。政府人之间的竞争一方面是代表政府竞争；另一方面又是政府人作为个

人及个人集合的群体（集团）之间的竞争。由于政府是代表国家的，也是垄断者，又由于在当代中国政府人首先是官员个人也是

垄断者。所以，无论是政府人代表政府的竞争 ，还是作为个人或其集合（集团）的政府人竞争，均属垄断竞争，是为政府人垄

断竞争。其二，不是100%理性。其三，不是100%无私。政府人代表政府，也就代表政府的利益；政府又代表国家利益，所以，政

府人也代表国家的利益。这是公利。政府人作为个人，又有其自己的利益。这是自利或私利。政府人属公私两利者。其四，政府

人不是100%自我约束。其五，也不再100%无外在约束。 

说到这里，不妨把国家与国家人、政府与政府人和经济人的真型作个比较分析。鉴于国家、政府说到底都是“人”，所以，



着重看看国家人、政府人、经济人的真型。先见下表： 

 

表2 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真型表 

 

表2首先则显示出经济模式不同：经济人所处的是市场经济模式，新古典派认定的是100%竞争模式，张伯伦、鲁宾逊夫人依

据实际修正为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，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是垄断、寡头垄断、垄断竞争与竞争共存模式，也可称为私人垄断竞争

模式。国家人、政府人所处的是政府垄断竞争，当代中国先学斯大林的国家完全垄断模式，后行政性分权，但也还是政府（国

家）完全垄断模式。只是，由于分权给各级、各部门政府而生出政府竞争。所以，演变为完全政府垄断竞争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

又分权给私人而生出私人垄断竞争，但是，中国的私人垄断竞争（也是市场经济）至今未占主导，主导者还是政府垄断竞争。这

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界定经济环境与给出制度安排。 

表2也显示出核心假定的不同。核心假定是现实经济的基本主体。不同经济模式有不同经济主体，或者说，不同经济主体是

不同经济模式的基本标准。市场经济无论是古典、新古典的100%竞争经济模式，还是张伯伦等的不完全竞争经济模式，还是萨缪

尔森的新古典综合论，其经济主体都是个人（私人），反之，列宁（斯大林）模式的经济主体只是国家与国家人，毛泽东行政性

分权的经济主体只是政府与政府人，所有非政府人或非政府的个人（私人）都不是经济主体。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以后，所有非政

府人逐步地都成了经济主体，但是，政府与政府人仍然是主导，非政府人还是为辅。所以，其核心主要的还是政府与政府人。公

共选择理论认为，所有人都是经济人，政府人也不例外。[27] 因此，无须其他核心假定。从表2所列的国家人、政府人、经济人

的5个标准看，似乎也不再有什么根本区别。实际怎样，要作具体分析。 

标准1这个标准主要是界定经济环境。国家人、政府人的经济环境是完全、与不完全政府垄断竞争。完全政府垄断竞争是政

府（代表国家）完全垄断经济，由于政府是“多”而存在政府竞争（毛泽东时期的新中国）。不完全政府垄断是政府垄断竞争与

个人（私人）垄断竞争共存。如现今的中国实际。经济人所处的经济环境是私人垄断竞争，当然从实际看，也存在政府竞争（垄

断）。这样看来，现今的中国实际与美、英等无异。实则不然。因为当今中国还以政府垄断竞争为主，私人垄断竞争从属于政

府。反之，当今美国等以私人垄断竞争为主，政府为私人垄断竞争服务。这是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基本差

异。 

尽管中国的政府垄断竞争与西方（如美英）的私人垄断竞争均称“垄断竞争”，但从性质看，差异相当大。国家人、政府人

分别代表国家、政府，无论是垄断还是竞争都属“政治性”，都有强力或暴力为背景的强制性。反之，非政府垄断竞争或经济人

的垄断竞争属“经济性”。因此，政府垄断竞争首先是垄断性、强制性并是非经济的强制性，其次才是竞争性。反之，私人垄断

竞争首先是竞争性、是经济竞争，其次才有垄断。私人垄断竞争包括的完全竞争（实际存在几乎为“0”），不完全竞争（产

品、服务差异的竞争，实际存在最多）、寡头垄断都以竞争为先。即使是完全垄断的企业也很难按最高垄断价格进行市场交易，

因为市场存在广泛的竞争。[28] 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从量看，完全国家垄断是经济活动的全部与全过程（前、中、后）都为国

家垄断，完全政府垄断竞争（中国的毛泽东时期）则是全部经济活动完全为政府垄断。所谓“竞争”也只是存在政府竞争，经济

活动的全过程（前、中、后）也只存在政府的垄断竞争。中国出现私人垄断以后。至今，土地、资金等重要的资源仍然为政府垄

断（竞争），许多重要的产品（如石油、气、电以及钢铁、大型机械、化工和高科技等等和服务（如教育、医疗、体育、文艺、

传播、信息等等）仍然或全部或主要为政府垄断（竞争）。反之，私人垄断以自然垄断为主，因而，只存在于个别产品（服务）

而完全不可能存在于多数产品、服务，当然更不可能存在于全部产品、服务。[29] 总之，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所处的经济环

境是有相当大差异的。 

标准2是国家人、政府人、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。他们都不是100%理性，都属有限理性。看起来是无差异的。其实也不然。

国家人、政府人代表国家、政府。国家、政府的属性是“政治”，不是“经济”。因此，国家人、政府人的属性是“政治人”。

国家人、政府人的理性的属性也是“政治”而非“经济”。经济人的理性属性是“经济”是为“经济”人。所谓“经济”指资源

投入即成本最小化与利益（利润、效用）最大化组合。“经济”人的理性就是追求这类最小、最大组合。反之，国家人、政府人

作为政治人的理性是非经济的，是不追求这类最小、最大组合的。缪勒的《公共选择理论Ⅱ》[30] 第14章说到的尼斯卡宁的官僚

预算最大化模型正好证明了官僚（国家人、政府人的代表）的理性行为是追求国家、政府预算即成本最大化而不是成本最小化。

因此，国家人、政府人介入经济更多地是扭曲经济而趋于不经济。这是国家人、政府人、经济人的理性性质的基本差异。从量

看，则无差异都是“有限”理性，所以，经济人尽管追求最小、最大组合，实际往往从个体看，总有经济人的理性差甚至不理性

的。国家人、政府人的总体也是有理性的，但是，总有些理性差甚至不理性的。 

标准之3是逐利行为。国家人、政府人并非100%无私。经济人也并非100%自利而有利他行为。两者差别似乎不大。其实不

然。如前所述，国家、政府均有自己的利益。作为国家、政府的代表，国家人、政府人代表国家、政府的利益，为国家、政府谋

利益。政府系统的各级政府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）各个部门政府由各自的政府人代表各自的利益，中央政府主要代表国家的

经济模式 政府垄断竞争模式 私人垄断竞争模式 

核心假定 国家人 政府人 经济人 

标准之一 非100%垄断 非100%垄断 不完全竞争即非100%竞争 

标准之二 非100%理性 非100%理性 非100%理性 

标准之三 非100%无私 非100%无私 非100%自利 

标准之四 非100%自我约束 非100%自我约束 非100%自我约束 

标准之五 非100%无外在约束 非100%无外在约束 非100%外在约束 



利益，中央政府人（主要为国家决策者）也主要代表国家的利益。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除代表国家利益外也有自己的利益。但往

往主要追求本部门的利益。各级地方政府与各个部门政府也往往要追求本地方、本部门的利益。如果说，个人的利益为“私”，

那么，国家、政府等组织的利益不妨认定为“公”。因此，经济人尽管有利他行为，但以“私利”为主。也不代表“公”利。国

家人、政府人代表国家、政府的是“公利”。这是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逐利行为的差异，由于国家、政府本身性质属政

治，不属经济，国家、政府的利益性质首先属政治，为政治利益，也有经济利益，为政治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，其主要形式是财

政收入。国家人、政府人代表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具强制性、无交易性。而经济人追求的则首先是经济利益。并且不可能强制、

又主要以交易求得之。这也是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逐利行为的差异。 

标准之4，看起来都非100%自我约束，但也有明显差异。经济人自我“经济”约束。经济人作为私人（个人）配置的是自己

的资源，因为经济人的制度是私有制（所谓“产权”基本指私有财产权）。因此，必须自我约束，否则就会不经济而受损。国家

人、政府人代表国家、政府，所配置的不是他们个人自己的资源而是公共资源。因而自我约束力度远不如经济人，特别是不存在

自我经济约束。 

标准之5的外在约束，国家人、政府人非100%无外在约束，指国家人、政府人之间的竞争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政府竞争，都是

某种外在约束。经济人非100%外在约束，指经济人作为供给者出于自利而自觉地隐瞒信息，或出于有限理性而不自觉地隐瞒信

息。而需求者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完全得到这类信息。因而，市场约束不可能100%的硬性。因此，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外在

约束都不是100%。但是，国家人、政府人的外在约束的性质不属经济性，不会由于资源配置、再配置的非优化（不经济性）而失

败（被淘汰）。经济人的外在约束的性质属经济性，又以优胜劣汰为通则。国家人、政府人的外在约束的硬性度也远远不如经济

人。尽管经济人的外在约束并非100%,但至少也有80%、90%；反之，国家人、政府人的外在约束充其量只有10%或20%。在当代中

国还未见由于国家人、政府人的资源配置非优化而被淘汰者。 

由此看来，国家人、政府人明显不同于经济人。国家人、政府人所代表的国家竞争、政府竞争不同于经济人的经济竞争；其

理性也不属经济人的经济理性；其利益不以经济人的经济利益为先；既没有经济人那样的自我约束；也没有经济人那样近乎100%

外在经济约束。所有这些不同集中表现为：国家人、政府人的预算最大化即国家、政府投入（成本）最大化进而求得国家利益最

大化，完全不像经济人那样的成本（投入）最小化而求得个人利益最大化。这就是国家人、政府人的真型，也是中国理论经济学

的核心假定。否则，断难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实际。 

然而，作为国家、政府的“代表”的国家人、政府人也还是个人，作为个人“在非市场内行事时，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

动机发生了变化。”[31] 因此，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国家人、政府人作为个人也是经济人。此外，在当代中国，还存在非政府人。

他们占人口的绝大多数。作为个人，他们也是经济人。显然，以国家人、政府人为核心假定的中国理论经济学也不能无视经济人

这个假定。所以，应当分析国家人、政府人与经济人的关系。限于篇幅，还是另作专文为好。[32] 

 

注释： 

[1] 田国强：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》，《经济研究》2005年第2期。 

[2] 杨春学认为经济人标准原型是：100%自利、100%理性、100%自我约束。《经济人的“再生”：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》《经济研究》2005年第

5期。 

[3]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：《政治经济学教书》（1954年）该书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部分。本文的分析主要限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。 

[4] 吴敬琏认为：“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强制力量发挥到了极致，使列宁的‘国家辛迪加’由一种理论模式变成了现实”。（《当代中国经济

改革》上海远东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6页） 

[5] 有关列宁的引文均见其《国家与革命》第5章（1917年） 

[6] 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、第7篇第24章（1867年），《哥达纲批判》（1875年） 

[7] 与列宁同时代的西方政治学者的国家论、政府论大体也如是说。参见文森特·奥斯特罗姆的《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》第2章第1节、第2节 中译

本，上海三联书店，毛寿龙译，1999年 

[8]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“国家”指行政、司法、立法三权构成的体系，政府则指行政。但是，有的新制度经济学者重新定义了“国家”与“政府”。如

青木昌彦等编著的《市场的作用，国家的作用》（1999年，中译本2001年），参见该书序言。 

[9] 列宁模式的国家也好、中央政府也好，无非是布尔什维克党。国家、中央政府的决策者，无非又是党的决策者。列宁的理论逻辑是：群众分阶级，

阶级由政党领导，政党又由中央委员会领导，中央委员会再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政治局领导，最后为极少数最高领导人掌控。（参见《共产主义运动中

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）本文分析经济与经济模式，不涉及政治，也不涉及政党。 

[10] 斯大林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，“答阿·佛·萨宁娜和佛·格·文热尔同志”，1952年。 

[11] 同10 

[12] 同10 

[13] 同10 

[14] 同10 

[15] 斯大林后，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，否定了斯大林，而引起震动，但是，并未否定斯大林的理论经济学。因而还是苏联等各个社会主

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。 

[16] 毛泽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（1949年），他说：“必须一边倒”、“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，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”。《毛泽东选集

（一卷本）》人民出版社，1964年，第1362页、1370页。 

[17] 毛泽东：《论十大关系》 



文档附件： 

隐藏评论 

[18] 参见4的吴敬琏所著的2-1行政分权（1958～1978年） 

[19] 樊纲：“《苏联范式》批判”，《经济研究》1995年第10期 

[20] 于光远 董辅祁主编：《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，1997年 

[21] 同2 

[22] 张伯伦、鲁宾逊夫人认为属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。（1933年） 

[23] 西蒙首提“有限理性”说，参见文森特·奥斯特姆：《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》（1989年二版）的第2章第5节“西蒙的挑战”。 

[24] 曼瑟尔·奥尔森：国家“有它自己的利益和野心”（1971年）中译本陈郁等译2003年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6页 

[25] 参见杨奎松2007年7月在《历史研究》发表的署名文章以及杨奎松对《南方周末》记者的答问录（载2007年8月30日《南方周末》第23版的《关于

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回答》） 

[26] 关于政府竞争的研究，国内外文献相当多。国外文献探讨政府竞争最多的是公共选择的学者们，丹尼斯·C·缪勒的的《公共选择理论Ⅱ》作了综

合性介绍，不妨参考之。德国学者何梦笔等对中国等转型国家的政府竞争有研究。国内学者最早提及的是刘君德 舒庆的《中国区域经济的新视角——行政区

经济》（《改革与战略》1996年第5期）冯兴元则给出了分析中国政府竞争的框架。（何梦笔的中译本、冯兴元的论文均见北京天则研究所《工作文稿2006年

10月22日》。以后的国内文献好相当多。但是，2008年以来却不多见了。 

[27] 参见杨春学译的丹尼斯C·缪勒的《公共选择理论Ⅱ》的序言等。 

[28] 现代经济学的种种教材都有阐述，如曼昆的《经济学原理》上册第15章关于垄断的分析。 

[29] 所以，列宁（《帝国主义论》）斯大林（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）认定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合乎实际的。 

[30] 同27 

[31] 布坎南：《宪法经济学》，参见1992年第4期《经济学动态》第68～69页 

[32] 主要参考文献包含于本文各个注解。这里不再重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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